关于下发《广东省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

为明确广东省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的各项事宜，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联合制定了《广东省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方案》，现下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附：

1、《广东省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方案》

2、《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工作的几点说明》
广东省司法厅                 广东省律师协会
二00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1：
广东省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方案

为全面检验我省律师管理平台的合理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全体用户使用平台的技术水平，根据厅领导的指示及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计划，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决定从2006年11月13日至2007年1月31日开展全省律师管理平台的试运行工作。为保障试运行顺利、有序进行，特制定本方案。
一、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的准备工作
律师管理平台数据的真实、准确、完备是平台试运行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为实现平台数据与实际数据同步，11月13日至30日，平台用户须对平台数据进行更新、补充、核对并修正。该工作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数据清空和导入。省司法厅将在11月10日清空平台现有的数据，导入截止11月10的最新律师、律师事务所以及调档的数据。此前输入的除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资料及收结案登记资料外的全部资料将不被保留，如果确须保留的，请提前联系省司法厅。
第二步：数据录入。11月13日到17日，各市司法局通过平台输入从去年6月份至今的尚未申办律师执业证的实习人员资料（可只填红星必填项）、本单位受理的投诉资料以及处罚资料。省律师协会、各市律师协会输入本单位受理的投诉资料、处分资料以及培训资料（注：有电子数据的可联系系统开发公司进行导入）。律师事务所输入或补充本所辅助人员资料。
第三步：数据补充。11月20日到22日，律师事务所（包括公职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在数据导入和录入的基础上填充完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空缺的信息点（包括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公司律师资料的补充工作由广州、深圳市司法局负责。
第四步：数据核对与修正。11月22日到24日，律师事务所须仔细核对本所律师、实习人员、辅助人员资料并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进行修改。如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信息不符且无权修改的，须在24日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逐级上报至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市司法局收到材料并经核实确有错误的，应在自己的权限内进行修改。无权修改的，汇总后于11月28日统一提交省司法厅，由省司法厅负责修改。律师事务所发现处罚、处分信息不符的，应向作出处罚、处分决定的机关反映，由该机关进行核实、修改。全部修正工作须在30日前完成。
二、律师管理平台的试运行

完成平台数据的更新、补充、核对工作后，从12月1日开始至2007年1月31日，平台将正式进入全省试运行阶段。为保障平台数据真实准确，确保各项业务顺利进行，此次试运行工作将全部按照实际发生的业务进行，不再进行虚拟数据的测试。
（一）律师管理业务的网上申请和审批。包括证照业务、机构业务以及年检业务。律师事务所需要提出业务申请的，先通过平台填写相关表格，发送电子申请，同时报送纸质申请材料。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收到纸质申请材料后，通过平台受理（即接收环节），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同意的审查决定，填写退件理由（即退件环节）并退回纸质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作出同意的审查决定，在网上填写同意的意见（即处理环节）。须报送上级部门继续审查的，将纸质申请材料逐级报送上级部门。今后凡未填报电子申请或电子申请信息不全的，审查机关将暂停办理。
（二）投诉惩戒业务的网上登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接到投诉并决定受理的，须通过平台登记投诉信息，填写初步处理意见。作出处罚或处分决定的，应填写处罚、处分信息。
（三）律师工作报表和律师事务所收结案登记业务。报送报表时，律师事务所先填报电子报表，再报送纸质报表。电子报表与纸质报表应保持一致。主管机关收到报表并经核对无误后，利用平台报表系统进行累加，然后连同纸质报表一并报送上一级管理机关。核对有误的，须退回纸质报表并撤回电子报表，由律师事务所重新上报。律师事务所收结案登记业务，由律师事务所根据本所实际发生的律师业务及时、全面、准确地登记。
（四）律师协会事务。主要是会费收缴登记和培训登记业务。会费收缴登记业务由省律师协会按照会费收缴的实际情况进行登记。培训登记由省律师协会、市律师协会按照培训情况进行登记。
（五）其他辅助功能。包括业务监控、业务跟踪、留言通知、综合查询等功能。各用户可根据各自的权限及需要，监控本部门或下级管理机关的业务办理情况，进行业务跟踪，查看或发送留言信息，查询有关数据等。
试运行期间各项业务的电子办理流程可参照《律师管理平台使用手册》执行。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在试运行期间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省司法厅反映，省司法厅将安排平台开发公司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的修改和反馈。

三、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加强领导，紧密沟通。为保障试运行工作的顺利开展，省司法厅成立平台试运行工作领导小组，马军港副厅长任组长，厅律师管理处负责人、省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人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厅律师管理处、省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成立领导小组，部署本市平台试运行的各项事宜，确保每项流程责任到人。同时指派一名责任心强的联络员，负责有关平台问题的沟通和交流，名单于11月13日报送至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试运行过程发现的问题通过平台意见栏登记，紧急的可直接电告省司法厅。省司法厅联络员由朱雪峰、王志武（中信电脑公司）担任。
（二）规范操作，严守纪律。各用户在平台使用中要严格按照《律师管理平台使用手册》的说明进行操作，一旦出现错误操作的，应及时联系省司法厅。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通过平台获取的律师事务所收结案登记信息、律师事务所业务报表信息、律师、实习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以及其他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未经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意，不得泄漏给他人，更不得向社会公开。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省司法厅将追究有关单位的相应责任。
（三）统一使用，同步运行。为保障全省律师数据的同步性和统一性，试运行开始后，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含公职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须统一通过平台进行业务申请和审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应及时配齐电脑设备，开通上网功能。尚未配置电脑或者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单位，可通过具备条件的上一级部门进行网上申请或审批操作，或者直接由该部门代为操作，上一级部门应当给予支持或协助。

全省律师管理平台投入试运行，对改进我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律师管理手段，规范律师管理行为，促进全省律师管理工作的政务公开，实现全省律师行业数据的资源共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平台试运行工作的重要性，务必严格按照本方案的要求开展试运行工作。省司法厅将做好各单位试运行期间流程申请、审批的试运行记录，对积极参与平台试运行工作的单位，给予表扬，力争全省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附件2：
律师管理平台试运行工作的几点说明

1、请各用户务必在试运行开始后修改自己的登陆密码（应超过6位），以免他人冒用。法律援助机构的初始用户名为各法律援助机构名称第一个字母的组合，例如：广州白云区法律援助处的用户名为：gzbyfy。密码统一为：111。

2、试运行期间，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00到第二天早上8：00以及周六、周日是系统维护时间，请勿操作平台，以免造成数据丢失。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确须加班使用平台的，可提前通知省司法厅或中信电脑公司给予方便。

3、试运行期间，用户权限按照原各市上报的权限分工表进行设置，需要变更的请及时通知系统承建方中信电脑公司（联系人：王志武；电话：86350257）。市级平台管理员功能暂不开放。

4、为提高效率，试运行期间的通知及相关信息都将继续发布到行政公告栏，各单位务必每天登陆平台，密切关注公告栏中的新信息。

5、公职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须参照律师事务所操作使用平台。公司律师执业证的申请不需提交电子申请，直接递交纸质申请材料，由省司法厅批准同意后，统一录入平台。

6、各律师事务所须在试运行期间逐步输入本所从今年1月份开始的案件登记资料（包括未办结的案件），上传律师及实习人员数码照片。今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将根据各所的案件登记资料对调查介绍信进行盖章确认，对律师业务特长进行初步认定，同时，省司法厅将把对案件登记的监督管理作为加强律师事务所管理的重要内容。

7、为保障平台安全性，平台本身设计了一套功能强大的安全保密系统，一方面可保障平台数据不被外界窃取，另一方面可确保平台用户只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获取有限的律师行业数据。同时，各用户通过平台进行的各项操作，平台保留了操作痕迹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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